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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人問題，人與生存境域的關係，或曰人與客觀實存背後的「終極

實在」、「終極關懷」�之連結，向是中國哲學探討的重要課題。就古

代中國哲學內涵而言，特別是漢儒以後的哲學發展，天人之際的探究重

點多放在道德品質的涵養、宇宙運化之順隨，而鮮少投注在自然生命的

關注上；在安身立命的倫理訴求之中，「天」作為道德根據的意義遠比

作為形體根源來得重要。是以先秦孔孟儒學以心性論為主，演繹「盡

心、知性、知天」的內在聯繫，勉人以「內聖外王」的進德之路；老、

莊道家啟示致虛守靜、默契道體，以回歸自然原始情狀的修真之途。時

至兩漢，知識份子沈浸宇宙論架構的認知氛圍，儒學的心性論所涉之價

值問題，轉化為「天人相應」之問題；�道家對天人關係的主張，也轉

化為黃老學「因循為用」的天人旨趣。

然而「身體／自然生命」畢竟是人對自身的關懷最直接的問題，環

扣自然生命問題的養生哲學又必為思想家以生命去經歷，始能發展由工

夫證入本體之中國哲學的問題核心；即使如孔孟的進德之路或老莊的修

真之途，都必是超升自形體生命的認識而來。對形體生命的直接討論雖

不為傳統哲學所重，但因其不可抹煞的必要性，及醫療、攝生理論建構

的需求，得同時在每個時代思想家知識體系的建構過程中不斷豐富、發

展，終成其體大思精的「中醫學」。

此學的發展源遠流長，從傳世醫典、暨文物發掘的印證中我們得

瞥見其琳瑯滿目的豐富內涵，唯在典籍的溯源中我們常難續其學理之

� 「終極關懷」（Ultimate concern），指謂在一切認知行為中（包含信仰、理性等）表現「最廣泛」
和「最強烈」的認識之對象；其位階之崇高，在其影響力遍及所有的物，及價值之重大。這個定

義也適合用在對所有宗教信仰的對象定義上，如本文所述殷人對「帝」的態度，及其後的周人對

「天」、「天命」，春秋以後的「天命」、「天道」等的探索，都循行在對這此「終極關懷」的關

切之上。參閱曾仰如著：《宗教哲學》，臺灣商務，1993，頁 74-84。
� 參閱陳福濱先生著：《兩漢儒家思想及其內在轉化》，臺北，輔仁大學出版社，1994，頁 1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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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層。按秦火未曾及於醫藥之書，�今卻罕見先秦以前醫療、攝生之遺

冊，獨存《黃帝內經》此一大部頭之理論典籍，此係中醫學史中不解之

謎。然而《黃帝內經》中五師一徒之演論結構，及各師各不相同的論述

特質，隱然留有了是書尚未彙編前的學流樣貌。�

漢承秦火之後，古經典籍的整理為先秦的學術作了相當多的刪削融

會與新的詮釋；《黃帝內經》也許就在這樣一個學術背景下得總前人於

攝生、醫療、養生諸課題之理論成果與實踐經驗，並以其時流行的黃老

學釋物體系為思想指導統整各色理論，結構成書，從此建立中醫學的理

論根基，指導其兩千年來的臨床。

植此對古人以「身體／自然生命」為核心所開創的天人之學之興

趣，本書欲以哲學的角度探索《黃帝內經》理論之基礎，及於中醫學中

身體理論之建構，並擬從以下幾個面向探論該書之思想內涵：

一、正本清源：從文化史的溯源，到文本之成書

文化史的溯源，旨在釐辯中醫哲學的定位，明其脫胎於「巫」、脫

胎於「神秘」與「經驗」，繼承先秦以來「天道」思想的論理精神，雜

揉、乃至統合各地域理論養分，所開創「自然醫學」、「辯證醫學」之

新醫學氣象。文本之成書及相關問題的著墨，旨在推測《黃帝內經》

尚未彙編前的原貌、確定該書成書的時代、所涉內容的範圍、歷代對該

書的態度，及吾人對文本的意見。期透過此兩個側面的推敲，能以最精

確的歷史定位、論理進路，及對文本最適合的詮釋態度來進入論題之闡

述。

二、從氣論的淵源與發展，到《黃帝內經》氣論的內涵

「氣」從「雲氣」、「煙氣」的原始形構，到經傳的討論中被視為

造成萬物的「本始材樸」、用來解釋天地間萬物的構成與運化；陰陽、

五行、精氣思想以「質料」、「動力」、「形式」等義滲入氣論思想的

� 《史記．秦始皇本紀》載始皇納李斯之議：「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、書、百家語者，悉詣
守、尉雜燒之。……所不去者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」。

� 參閱馬伯英撰：《中國醫學文化史》，頁 258-25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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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，迄戰國、兩漢而為「黃老學」釋物秩序之主軸。《黃帝內經》

成書於兩漢，其天人之學的建構亦無不在此釋物之脈絡中進行。基此之

故，在進入《黃帝內經》氣論思想的探究之前，理應對上述「釋物秩

序」作一番概念的溯源與意義轉化之廓清。本書擬於第二章就先秦時期

「氣」概念的原始形構、周秦以來釋物之論域、釋物之形式要素談起，

紹述兩漢以前氣範疇發展的學術成果，以為進入《黃帝內經》氣論思想

之探論的研究基礎。

三、從氣論思想之發用，到天人模型建構的側重

按兩漢諸經論多繼承秦漢以來的黃老學風，根據近人之研究我們得

出黃老學的兩大學術特性：一是以「道論」為出發，即以「氣化論」或

「規律論」為學說的根本；二是以「虛無為本，因循為用」的實用特

性，透過無為、無欲、虛靜、簡約等工夫，達到治國、養生的目的。

《黃帝內經》是一部醫書，所關切者在「人身」、在寶命全形；其與當

時代黃老學影響下諸經論的成書，用的是同一個釋物理論：所「根本」

者，是以氣－陰陽－四時－五行-萬物的秩序來釋物，所「因循」者，
是以「和於陰陽」、「調於四時」、「恬淡虛無」、「精神內守」�等

原則來指導醫療和攝生。

《黃帝內經》在其以「人」為本位的獨特學術性格上，總結前人於

天文、曆法、農業、醫學、養生、物候、氣象⋯⋯等學來為醫學服務，

通過人與自然關係的類比、模擬，借助於辯證思維來建立人體生理、病

理的模型�及生存境域氣化秩序的運氣模型，以為臨床診療之用。在此

方法意識的指導之下，完成了五臟六腑、二十七經絡的「人體小宇宙系

� 皆見《素問•上古天真論》。
� 所謂「模型」或「模型方法」是指人們根據研究對象的本質特徵，人為地建立，或選擇一種與之相
似的模本，然後通過模型來揭示原型的形態、特徵和本質，從而達到對事物的特定認識目的的一種

方法。而由於歷史的原因，中醫對人體的認識研究一直沒有真正採用人體受控實驗，而是依靠對人

體的客觀與主觀的觀察、臨床實踐；通過人與自然關係的類比、模擬，借助於辯證思維來建立人體

生理、疾病模型及生存境域氣交變化秩序的運氣模型，以為臨床診療之用。模型的建立、模型方法

的運用，對中醫的臨床至為重要。《黃帝內經》自始就看到了這一點，故有詳盡的著墨與其輝煌的

成就。參閱邱德文主編：《中醫方法學概論》，貴州科技出版社，1993，頁 46-5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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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」，復在天地萬物運化的現象上結構出「五運六氣」的「大宇宙系

統」。此大、小宇宙不僅在「空間上」分類，並結構了萬物及人體各器

官的定位，亦在「時間上」爬梳出氣交變化的理路，讓人體本身、人與

生存境遇間的關係，步入恆動的圜道平衡。本書第三、四章即擬以此

序，紹述其氣論思想之內涵，及其天人模型之發用。

四、「氣論」釋物的另一組範疇

「精」、「氣」、「神」概念在《黃帝內經》諸論中，被引用來狀

述宇宙總體運化中不同歷程、不同側面之內涵。大要來說，「氣」在中

國哲學的形物思考中，是立足於材料意義上為萬物的存在提供一個生成

變化的「原初質素」、「物質底基」。「精」概念則為古人用來詮釋神

祕、理解神祕，而為「一切神祕的東西裡面的有效本原」�。「神」在

許多典籍中使用的意義已從傳統宗教色彩的「鬼神義」過渡到玄妙幽遠

的「神妙」、「精神」、和「神明」意蘊。「精氣」思想是比較後出

的，其義乃「精」之「神祕的有效本原」的意涵加上「氣」的物質屬性

所結合而來，用來解釋存在及變動的根由；在養生著作中則泛指一切精

微可貴之物，特別指對身體起「主動作用」的精微物質。此三者概念在

《黃帝內經》中有廣泛的討論與概念的連結，特別是養生理論的鋪陳、

形神結構的詮釋，對當時及後世的醫家、道家、道教的攝生、煉養提供

理論的基礎。本書最後，擬從其「精氣」思想的探索切入，探討古人

由「精氣」釋物向度所開展出來的形神結構，觀其由「氣」的「物質屬

性」過渡到「精神層次」的理趣；復從此範疇之開展，探究中國文化中

特有的修真理論之原型。

� 裘錫圭先生語，見：〈稷下道家精氣說研究〉，收於氏所著：《文史叢稿─上古思想、民俗與古文
字學史》，頁 36-3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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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　從巫術到醫學：文化、思想史的溯源
醫源於巫。從文化史、思想史的角度來考察，醫學從巫術醫學進化

到自然醫學的過程，其實可以與思想史上充滿神祕色彩的「上帝」、

「天」等「至上神」觀念，過渡到「天道」、自然觀等思想相對照來

看。

「至上神」的觀念應係原始自然崇拜信仰內涵之演化。按原始的信

仰應屬一種地域性且自發性的自然崇拜，此係出於原始人對自然神祕力

量之種種感受，類比於自身人格特質的認識所生之「萬物有靈」的自然

觀，由此觀念發展出自然崇拜的信仰內涵。各地域的自然崇拜因不同的

風土、民情而有不同之日、月、星、辰、山、水、雷、風⋯⋯等對象之

神祇，迨部落間各種矛盾衝突與漫長歲月的謀合之後漸理出一個類比於

人間統治秩序的最高權威，統管所有山河大地諸神、支配形形色色的自

然現象，此即我們所云之「至上神」。�

「至上神」的信仰由來已久，可推溯至五帝以前；殷人稱其為

「帝」，後稱「上帝」，殷周之際又稱為「天」。這個「帝」或「上

帝」又為殷民族的宗祖神，是主宰一切之神，其能力特別又表現在政權

的授受，及一切人力所不及諸事。「至上神」的信仰之外，殷人又信鬼

神，每事卜，盡皆取決於鬼神。從出土的文物中我們發現，殷人保留了

大量鬼神意志的記載，卻在卜辭與史料之中鮮少述及理性思辯與具人倫

道德意識判准之決斷。

周人少言「帝」而多言「天」，不以「帝」為「宗祖神」，而以

「天」為「主宰神」。代殷之後，為符應新王朝締生之合理性，對「至

上神」的信仰內涵作了一番改造，嘗試對天命的內涵與政權的轉移作一

番解釋：

文王在上，於昭於天。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有周不

� 如《尚書•堯典》：「肆類於上帝，禋於六宗，望於山川，遍於群神。」此段話除祭拜「上帝」之
外，餘皆為自然崇拜諸神祈之祭祀，並顯示某種神祈的層次與位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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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，帝命不時。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。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

帝。宜鑑於殷，駿命不移。 《詩經‧大雅‧文王》

惟乃丕顯考文王，克明德慎罰，不敢侮鰥寡，庸庸、袛

袛、威威、顯民，用肇造我區下，越我一二邦，以修我西

土。⋯⋯天乃大命文王，殪戎殷，延受闕命。

 《尚書‧康誥》

「德」的提出，是周人對殷人「天帝」信仰的改造。天命歸於「文

王」，繫乎文王之「德」；「德」變成是先王能配上帝的理由，也是受

命於天的理由。在政權的得失上周人雖然仍以天命為出發，但其強調盡

人事、尚德的內涵已大不同於前殷。《禮記‧表記》云：

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後禮。周人尊禮尚施，

事鬼敬神而遠之，近人而忠焉。

從殷周鬼神的態度可以看出人文精神的昂揚。殷人把鬼神、上帝看

作是以血緣或姻親關係的必然性統治著人們的神祕威力，這種鬼神觀一

方面反映殷人處於素樸、蒙昧狀態下的信仰內涵，亦反過來壓抑殷人的

理性，連帶使他們放棄許多人事上的自主活動及反省。周人則否。周人

把鬼神想像成維護人間秩序的政治和道德的立法者，只要能運用理性、

德性來處理好人事，政治上務求敬德保民，如此便是服膺、順遂了鬼神

的意志。

周人開創了一條能以人的理性及實踐為出發點的路，遂展開此變革

之前從未嘗試關於一切經驗的討論，來尋求「天命」、「天道」的合理

解釋與正當性。武王時箕子便以「洪範九疇」�論說天道內涵：其中第

� 《尚書•洪範》：「……初一曰五行。次二曰敬用五事。次三曰農用八政。次四曰協用五紀。次
五曰建用皇極。次六曰乂用三德。次七曰明用稽疑。次八曰念用庶徵。次九曰嚮用五福，威用六

極。」五行，即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；五事，即貌、言、視、聽、思；八政，即食、貨、祀、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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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四、八項均屬對自然現象及規律的總結，第二、六、九乃從社會、

人事倫理角度論人道之應然，第三、五、七是談論政治統治制度及管理

方式；此時的天道內涵可說已是整體的自然、政治、社會之道了。其

後尚有伯陽父以陰陽之氣論天地之序�0；范蠡以陰陽論天體運行，時序

變化之綱常��⋯⋯。在理性積極進入自身與生存境遇、終極關懷的認識

中，人們對自身能力所能知與未知之對象與態度上逐漸釐出現了一個分

際。《左傳‧桓公十一年》鬥廉曰：

卜以決疑，不疑何卜？

從人面對自己的無知而疑惑，從訴諸神祕信仰到逐漸建構出一套天人份

際的常則來解決；這個由蒙昧而理性的認識世界之過程，我們也可以類

比作從殷商，甚至更早以來的巫術神祕世界的解構過程。

從醫學文化史來考察，有關醫療的知識和資源本也是由巫師們掌管

的。由於所知有限，巫醫們對病源、病機的了解起初必然是參雜著相當

程度的神祕色彩，並由實踐經驗的累積得朝一定的方向進步。巫術醫學

在其尚未進入「自然醫學」之前的有關醫藥或醫療方法的內涵是較被忽

略的。如《素問‧移精變氣論》云：

黃帝問曰：余聞古之治病，惟其移精變氣，可祝由而

已。

「移精變氣」謂轉移病人的情志以達到自然治癒之效果。事實上，除此

空、司徒、司寇、賓、師；五紀，即歲、月、日、星辰、曆數；五曰皇極；三德，即正直、剛克、

柔克；稽疑，即「擇建立卜筮人」；庶徵，即雨、湯、燠、寒、風、時；五福，即壽、福、康寧、

攸好德、考終命與六極。

�0 見《國語•周語上》。
�� 見《國語•越語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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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禱的方式之外，透過長期的經驗的累積，巫醫們也漸能採用一些現代

看起來實質有效的方式；如甲骨文中便記載許多砭石、砭針、按摩、火

熨、湯藥、酒⋯⋯等單一或複合的治療；��《山海經》中明確述及有關

健康或疾病的動植物達 121 種；��近代出土的馬王堆十四種醫書��中，

如《五十二病方》、《養生方》、《雜療方》和《胎產書》等也詳備有

相當多樣天然藥物劑、食療劑，藥末劑、丸劑、水劑、酒劑⋯⋯；��雖

然其中也不乏有伴隨咒語的藥方存在。��同時出土的其他幾種醫書亦多

醫療、養生、房中術等經驗的提出，其中兩本脈灸經中對經絡的描繪也

已稍具後世中醫經絡理論的雛形。凡此皆證明巫醫們對經驗的吸收和整

理，漸朝著一套實質有效的方式在進展。

然而經驗累積愈多，對巫術本身具有的神祕性破害就愈大，最後甚

至「漲破」整個巫術體系。史上公推之首位名醫「扁鵲」於此深具代表

性。史載扁鵲從長桑君學，長桑君本身就是個巫醫。《史記》中對長桑

君仍保留了相當的神祕色彩，��扁鵲從之學習，既受巫術薰陶，亦學得

醫術；唯其學成後盡捨醫術中巫術成分，治病論理不涉神祕。扁氏在其

「六不治」��的原則中明白提出「信巫不信醫，不治」的原則，標示著

巫醫漸為自然哲學醫學工作者所取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扁鵲的時代，��

醫學從巫術神祕色彩的瀰漫轉向自然哲學醫學理論的建構，在哲學史上

�� 參閱馬伯英：《中國醫學文化史》，頁 168-174。
�� 同上注。頁 174-177。
�� 據帛書小組的意見，馬王堆漢墓墓葬的準確年代為西元前 168 年，即漢文帝元初十二年。書寫年代
的下限雖在此，但推算其成書年代約在戰國至秦漢之際。幾部記有藥物的著作可推到春秋戰國之際

甚至更早。參閱馬繼興：《馬王堆古醫書考釋》，頁 8。
�� 參閱馬繼興：《馬王堆古醫書考釋》，頁 150。
�� 如《五十二病方》中就有三十九個這類的處方。參閱馬繼興：《馬王堆古醫書考釋》，頁 150；頁 

321-652。
�� 見《史記•扁鵲倉公列傳》。
�� 六不治：驕恣不論於理，一不治也；輕身重財，二不治也；衣食不能適，三不治也；陰陽並，臟
氣不定，四不治也；形羸不能服藥，五不治也；信巫不信醫，六不治也。見《史記•扁鵲倉公列

傳》。

�� 關於扁鵲的史料傳說，散見《戰國策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史記》、《說苑》、《列
子》等，這些史料載扁鵲跨越歷史達四、五百年的時間。據龍伯堅考證，《史記•扁鵲倉公列傳》

中受禁方書於長桑君者，該是治趙簡子病的秦越人，也即周朝第一位擁有扁鵲稱號的良醫。其年代

約當西元前五世紀上半。參閱龍伯堅撰：《黃帝內經概論》，頁 2-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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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為從自然哲學範疇的「天道」或「道」概念，一轉而入形而上的抽象

概念進行討論的老子年代。�0自然哲學醫學理論的建構和躍進隨著天道

哲學的發展而深化，接踵而來的氣論、陰陽學、五行說更被醫經家引入

運用來建構醫學理論。

醫學的進化與人類理性發展的成果是分不開的，除了上述「醫源於

巫」的歷史進化脈絡關聯之外，我們尚可從「醫易同源」的學理角度去

印證。中醫傳統有俗諺曰：「不知《易》，便不足以言太醫。」明代大

醫家張景岳亦云：「陰陽雖備於《內經》，變化莫大乎《周易》。」

從「易學」所欲傳達的理趣來說，《莊子‧天下》云：「《易》以道陰

陽」，《黃帝內經‧素問‧陰陽應象大論》亦云：「陰陽者，天地之道

也，萬物之綱紀，變化之父母，生殺之本始，神明之府」；「醫易同

源」不僅表示中醫理論與易理的共同脫胎於「巫」，更在強調兩者理論

內涵的某種同質性。是中周易哲學所衍論之陰陽辯證思想更為中醫學理

論之根基，舉凡中醫陰陽五行學說、臟象學說、氣化學說、運氣學說、

中醫病機學等無不與周易陰陽辯證的理論思維息息相關，以此為理論根

基的中醫學更在歷代大醫辯證論治的論理與實踐中豐富其攝生、醫療的

內涵。

當然中醫學的理論源頭相當廣泛，不論是天道哲學的論理精神、或

是汲泉於易學中陰陽辯證的理論養分、或更多來自地域性的學理、實踐

性的經驗總結，皆是中醫學脫胎於巫術醫學的神祕色彩之後，以理性精

神進行學理整合之助益與效驗要求的考驗。按此學本係醫家以臨床經驗

為材料，立足於哲學思維的不斷深化、以為建構醫學理論之跳板；並以

其特殊的「身體」關懷基調，所發展之一套有別於「心學」傳統，而以

「身體」為核心課題的天人之學。我們在此研究《黃帝內經》，就是站

在對中醫學的這種認知之上，意欲對此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大部頭醫學

典籍作哲學性的解讀、紹述其思想神髓，並作出適當的學術反省。

�0 有關老子其人及其年代，歷來爭議甚多，本文據馬敘倫考證：老子生當定王、簡王之世（西元前
660～571 年）。孔子五十一歲見老子，時敬王八年（西元前 502 年）。可見老子其人年代為西元
前六世紀中到西元前五世紀初。《老子》書則非一時之作，概由其門徒宗老子本人思想不斷擴充而

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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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　秦漢之際的黃老學風
本節擬從地域文化的發展與秦漢之際黃老學風的興起作一簡約的梳

理，以期在進入氣論哲學釋物秩序之前掌握其時的學術動向，了解氣化

宇宙論思想匯聚前學術交流之梗概。

大凡人類活動因地域之阻絕而各有其不同之自然環境、生存條件，

甚至人文關懷，也因各個地域條件及其所衍生的生存需求之不同而產生

各自差異的民風與精神內涵的學術特色。如太公封於齊、伯禽封於魯，

因不同之生存條件與民風、太公與伯禽不同之治國理念，因而產生齊地

重工商漁鹽之利、魯域重禮樂文治之功的差別；由是而有各自的地域特

色、人文環境。��蓋學術發展的地域性自古已有，任繼愈主編的《中國

哲學發展史‧先秦卷》中，依各地域受「周禮」約束程度不一、地理環

境之殊異及遠古文化的傳承等因素，分古代中國為四個不同的文化區

域，即「鄒魯文化」、「荊楚文化」、「三晉文化」與「燕齊文化」。

「鄒魯文化」對周之古制持肯定與維護的態度，故保有豐富的西周文

物典籍與禮制；「荊楚文化」離中原較遠，保有較多獨特之風格，且對

中原文化持批判態度，對自然事物則感受豐富、歌誦備至；「三晉文

化」區處四戰之地，受形勢之迫常權衡國際間交往之利害、變法圖強以

求生存；「燕齊文化」則周禮傳承不如鄒魯深、軍功貴族亦不如三晉

強，主張禮法並治，稷下學宮之後道家勢力較大，另好神仙方術之說

亦其特色。��蒙文通亦將古代地域文化三分，以「江漢」、「海岱」、

「河洛」三系為源流，而形成「齊魯」、「三晉」和「荊楚」三個文化

區。��此外，尚有勞思光依文化傳統分地域為南北，��謝松齡依地域環

境、文化、學術性格將地域分「內陸文化」與「濱海─邊區文化」二

區。依謝氏的意見，代表「內陸文化」的，即以上述「人文意義」為核

心的「周文」；代表「濱海─邊區文化」的，即以「氣」、「陰陽」、

�� 參閱《史記》〈魯周公世家〉、〈齊太公世家〉。
�� 參閱任繼愈主編：《中國哲學發展史•先秦卷》，頁 23-24。
�� 參閱蒙文通：《古史甄微》，收於《中國現代學術經典•廖平蒙文通卷》，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
社，1996。

�� 參閱勞思光：《新編中國哲學史》卷一，頁 68-74。




